
英暗庇「民族黨」圖抹黑港府
雖稱不撐「港獨」卻挺「非法結社」建制派批自相矛盾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就警方

建議禁止「香港民族

黨」運作，英國外交

部在前日發表的聲明

中，雖稱不支持「港

獨」，但對香港特區政府計劃禁止「民族黨」運

作表示「關注」，又稱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均保

障了言論及結社自由。立法會建制派議員批評英

國外交部的聲明是企圖借所謂「結社自由」之名

去抹黑特區政府，暗地維護「民族黨」。他們強

調，倘英國政府真的不支持「港獨」，就應支持

特區政府取締鼓吹「港獨」的「民族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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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譏又搵到藉口
David Nip：又搵到藉口衆籌？

Judy Ng：講嚟講去都係籌錢，發錢寒呀你？

Kee Cyk：又俾佢諗到條財路！捐錢啦喂，老襯！

Anne Chiu：什麽事，他都可以用作籌款機
會。真係發錢寒。

警方建議禁止
「香港民族黨」運
作引起社會對其他

相類政黨的情況的關注。根據《社團條
例》第五條，本地社團如未有在成立後
1個月內申請註冊或豁免註冊，每名幹
事即屬犯罪。不過，多個「港獨」及
「自決」組織成立至今都沒有註冊成為
公司或社團，除了一直有「非法運作」
之嫌，更可毋須交代賬目及捐款去向。
在香港成立政治組織，通常須按

《公司條例》向公司註冊處註冊成立
一間有限公司，或根據《社團條例》向

警方申請社團註冊或豁免社團註冊。

黃之鋒個人戶口收水
2016年4月成立的「香港眾志」，至
今仍未有註冊成為公司或社團，其網
站的「捐款」一頁中稱，由於「眾
志」未能成為公司或社團取得法律地
位，不能以政黨名義開設銀行戶口，
故只能把所得款項存入「眾志」秘書
長黃之鋒與核心成員開設的聯名戶
口，着捐款者將抬頭寫上「WONG
CHI FUNG」的劃線支票寄予「眾
志」的郵政信箱，一度惹來黃之鋒將

捐款中飽私囊的嫌疑。
今年 1月，公司註冊處回覆「眾
志」，指他們主張透過「公投」推動
「民主自決」，而「港獨」是「公
投」其中一項選擇，違反基本法，故
拒絕他們註冊成為有限公司。
不過，「眾志」就大玩「借殼」，

透過成員吳天斌，於2016年4月註冊
成立拼音與「眾志」相似的「Chung
Chi Limited」（衝刺有限公司），以其
銀行戶口作「眾志」日常運作之用。

「獨人」借殼處理財務
同樣以「借殼」處理財務的，還有3

名頭目已分別入獄及潛逃的「本土民
主前線」。「本民前」一直未有註冊

成為公司或社團，但其網台「Channel
i」就註冊成「Channel i (HK) Limit-
ed」，兩個董事是當時的「本民前」
發言人梁天琦及黃台仰。不過，
「Channel i (HK) Limited」於今年 3
月已撤銷註冊。
至於「青年新政」，他們就於2015
年成功註冊為有限公司，但未能開設
銀行戶口。
另外，根據警方的「已獲註冊或豁

免註冊的社團或分支機構名單」，以
及公司註冊處的記錄，均未見以多個
「獨」派組織如「香港民族陣線」、
「學生獨立聯盟」及「學生動源」名
義成立的社團或有限公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無註冊涉非法 捐款易「混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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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執法排排

英國外交部前日發出聲明，稱知悉並關注「香港民族
黨」一事。聲明雖然稱英國不支持「港獨」，但就

聲稱香港的高度自治、人權和自由是香港生活方式的核
心，必須得到「充分尊重」，又聲言香港基本法及《香港
人權法案條例》保障了港人的選舉和被選舉權、言論自由
和結社自由。
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英
國政府這段聲明看來是一段嚴肅、只作客觀陳述的聲明，
並無指出特區政府在擬禁止「民族黨」運作一事上有什麼
不妥，但又同時暗示香港的被選舉權、結社自由出現問
題，充滿了「語言偽術」。

自由有底線 禁危害國家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結社及意見發表的自由
並不包括任意推動「港獨」，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已
清晰列明自由的權利是有底線，並附有相應的責任與義
務，包括須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
她批評，「民族黨」鼓吹建立「香港共和國」、廢除基
本法、在校園播「獨」、與外部勢力相勾結，籌備組成
「自由印太聯盟」以「圍堵中國」，其行為已明顯是試圖
危害國家主權、破壞香港的社會秩序，特區政府採取法律
行動是有充足理據的。

圖干預港事 損英公信力
葛珮帆強調，英國外交部不應企圖借「結社自由」來抹
黑特區政府針對「民族黨」所採取的行動。既聲稱不會支
持「港獨」，英國政府就應該支持香港取締「民族黨」的
行動，而非以自相矛盾的言論試圖干預香港事務，此舉不
單不會提升其國際聲譽，反會減損該國政府的公信力。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指出，倘英國政府真如其聲明
所稱不支持「港獨」，就證明「港獨」主張根本沒有市
場；但倘英國外交部的聲明只為借題發揮，就是嚴重干預
香港內部事務，問題嚴重。
他強調，香港已回歸祖國21年，按照基本法落實「一

國兩制」。就「民族黨」的問題，特區政府完全是按照法
例及程序行事，英國外交部不應發表任何似是而非的評
論。
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議員謝偉銓認
為，英國政府聲稱關注「民族黨」、不支持「港獨」，
但未有提「民族黨」鼓吹「港獨」的問題，明顯是有缺
陷及偏頗的。
他強調，香港是一個很自由的地方，基本法亦賦予香港
享有充分的自由。不過，在享有自由的同時，也是有底線
的，就是必須守法，而「民族黨」的言行大家都有目共
睹，特區政府採取合適的行動，大家都是理解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傳統反對
派口中雖聲稱不支持「港獨」，但在保安局局
長考慮行使《社團條例》禁止鼓吹「港獨」的
「香港民族黨」運作時，多個反對派團體約
30人昨日就到警察總部抗議，聲稱禁止「民
族黨」運作違反聯合國《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多名政界人士指出，香港所有法
例以至人權公約均保障合法的組織及合法的行
為，但「民族黨」鼓吹「港獨」，且有實質行
動，特區政府有必要採取行動，並批評反對派
試圖混淆視聽、包庇「港獨」。

往警總示威向政府施壓
社民連、工黨、公民黨、街工勞工組、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及「香港眾
志」等昨日在警察總部示威，聲稱基本法及國
際人權公約均保障「言論自由」及「結社自
由」，而建議的禁令「明顯抵觸上述條文」，
是「以高壓手段禁止香港的政治組織運作」，
並「強烈譴責」特區政府遏制「香港民族黨」
「合法行使結社自由的權利」，要求保安局局
長矯正該「錯誤決定」，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亦
要「下令」停止發出禁令云云。
新界社團聯會會長、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

志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強調，享有各種

自由的大前提是言行必須合法，倘有人打出
「結社自由」的招牌就可以橫行無忌，那黑社
會是否又可以「名正言順」成為合法組織？身
為立法會議員的反對派政客，分明是想借此搞
亂社會秩序，包庇「港獨」分子繼續禍害香
港。

本末倒置圖誤導市民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批評，反對派中
人的行為完全是本末倒置，以為以大聲或惡就
可達到目的。事實上，無論中央或特區政府均
已表明不能鼓吹或煽動「港獨」，惟「民族
黨」不止口頭上鼓吹，更有很多實質行動。
他強調，香港是法治之區，特區政府是次
依法給予足夠時間讓「民族黨」申辯，根本不
涉及違反人權，反對派中人只是在混淆視聽，
企圖誤導市民。
新民黨副主席容海恩認為，長毛等人有示
威的權利，但問題癥結是「民族黨」從事的是
否違法行為。「民族黨」在香港活動，就必須
遵守香港的法例，不能任意違法，甚至做出分
裂國家的行為，但「民族黨」已表明會採取行
動推動「港獨」，明顯已違反了基本法，更危
害國家安全，故特區政府正視及採取行動是理
所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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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機會？社民連的長毛
梁國雄，在昨日示威期
間聲稱要就「民族黨」
一事籌錢，在美媒如
《華爾街日報》賣廣告
「施壓」。不少網民揶
揄，講嚟講去都係籌
錢，「發錢寒呀你？」
梁國雄昨日聲稱，自

稱「民主派」的議員，
包括區議員，應當籌錢

在美媒如《華爾街日
報》賣廣告，要美國政
府考慮廢除《香港關係
法》，而只有將港人的
「 憤 怒 」 「 訴 諸 國
際」，引起西方政客的
「注意」，才有可能改
變現狀云云。唔知佢之
後籌錢嘅攤位，係咪又
將「民族黨」召集人陳
浩天個車頭相放到大一
大，然後下放幾個「捐
畀社民連」嘅錢箱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反對派搬弄人權公約混淆視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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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反
對派團體
昨日到警
察總部示
威施壓。

■■英國外交部聲稱英國外交部聲稱
「「關注關注」」香港特區政香港特區政
府計劃禁止府計劃禁止「「民族民族
黨黨」」運作運作。。
英國外交部網頁截圖英國外交部網頁截圖

政府昨日向立法會提交的士司機記分制的
文件，建議將11項行為納入記分制，較嚴重
的違規行為實施兩級制罰則，嚴重者最高可
判監禁1年。記分制可增強對司機違規行為的
阻嚇力，減少拒載、濫收車資、欺騙乘客等
劣行，市民歡迎提高罰則和加強執法。的士
服務亂象的根源，在於的士牌照長期被用作
投資工具，扭曲行業生態，治本之策應重新
檢討的士牌照制度，增發牌照引入競爭，才
能從根源杜絕的士業的亂象。

本港的士濫收車資、拒載、欺騙乘客等行
為時有發生，多年來陋習依然。政府建議引
入記分制，針對各項劣行記分，施以停牌甚
至刑責等處罰，短期內可以增加司機違規成
本，讓的士司機在待客過程中有所顧忌，以
此改善的士服務質素。

提高對的士司機的罰則，固然起到一定阻嚇
作用，不過執法存在搜證困難。根據交通諮詢
委員會轄下交通投訴組的季度報告，涉及的士
的投訴長期大幅拋離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問題
在於投訴多，查處的少。2016年及2017年分
別處理了10,466宗及10,589宗投訴，不成立
的個案只有4宗及13宗，但最終採取行動的只
有147宗及146宗，比率不足2%。這反映雖
然絕大部分涉及的士服務的投訴成立，但被追
究責任的機會很少，難怪部分的士司機有恃無
恐。縱使提高罰則，但如何取證落實處罰以收
阻嚇作用，還是一大難題。

認真分析，本港的士服務亂象的根源，在

於牌照制度。首先，的士牌照長期被用作投
資收租工具，的士牌照愈來愈貴，市價達到
620萬元左右，哪怕以年回報4厘計算，牌照
持有人一年也要收取24.8萬元的租金，分攤
到每月超過2萬元。運房局去年公佈的數據顯
示，市區的士司機的每月平均淨收入只有
17463元，可見高昂的牌照租金已經侵蝕的
士行業，扭曲了行業生態，司機唯有絞盡腦
汁賺取更多收入，甚至不惜鋌而走險。

回歸以來，訪港旅客持續高增長，過去20
年訪港旅客從1997年的大約1,000萬攀升至
2017年的5,847萬，增長近5倍。但本港的士
牌照自 1994 年起停止增發，一直維持約
18,000個。政府2015年提出增加600輛「優
質的士」的構思，亦面對不少阻力。遊客是的
士服務的需求大戶，的士服務供不應求，難免
造成的士揀客、拒載等現象。而且，因為的士
司機收入低，難以吸引年輕人入行，導致的士司
機老齡化，服務質素差劣等現象更難以改善。

既然知道的士服務每下愈況的根源，政府
就應該重新檢討牌照管理制度，一方面增發
牌照、引入競爭機制；另一方面改革現行制
度，消除的士牌照的投資炒賣功能，讓的士
回歸公共交通服務的功能。冰凍三尺非一日
之寒，改革的士牌照制度，勢必觸及現有牌
照持有人的利益，但從公眾利益、行業發展
和香港形象出發，政府都應積極作為，消除
業界的積弊，以更合理完善的制度，促進的
士業的良性發展。

加重的士罰則治標 改革發牌制度治本
保安局採納警方建議，根據社團條例禁止「香港民

族黨」運作。昨日英國外交部竟發表聲明，表示關注
事件，一些人士也表示對言論結社自由的「擔憂」。
特區政府擬禁止進行「港獨」活動的「香港民族黨」
運作，合法合情合理，擁有充分的、不可挑戰的法理
依據。本港及海外一些勢力心知肚明，「港獨」違憲
違法，在香港沒有生存空間，唯有硬把「港獨」和言
論自由、結社自由扯上關係，通過轉移視線、製造恐
慌情緒，企圖污名化特區政府依法遏止「港獨」。本
港主流民意堅決支持特區政府打擊「港獨」，不容
「港獨」衝擊「一國兩制」、禍港殃民。

按照中國憲法、香港基本法以及社團條例，鼓吹
「港獨」，危及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危害公
共秩序，都是法律不允許的。「香港民族黨」明目張
膽鼓吹和進行「港獨」活動，法理難容。英國外交
部、本港一些反對派對此相當清楚，明知撐「港獨」
於法無據，站不住腳，於是刻意迴避「港獨」違憲違
法的問題，以關注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為名，迂迴曲
折地把「港獨」言行與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掛鈎，企
圖營造假象，誤導港人，將特區政府依法遏止「港
獨」污名化為「政治打壓」、箝制港人的言論和結社
自由。更拙劣的是，反對派及其喉舌，把禁止「港
獨」組織運作形容為特區政府製造寒蟬效應和白色恐
怖，進而上升為「替基本法23條立法鋪路」。這更
加暴露反對派居心叵測，為包庇縱容「港獨」，不惜
混淆視聽，顛倒是非。事實上，不尊重法治，製造白
色恐怖、恐慌效應的，正是反對派自己。

特區政府運用社團條例遏止「港獨」，是回歸以來
首次。雖然社團條例久未運用，但不等於不可以運

用。若長期任由鼓吹分裂國家的組織運作，勢必帶來
災難性的後果。特區政府根據社團條例中有關維護國
家安全的規定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反映特區政
府對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有承擔，勇於迎難
而上，該出手時就出手。

香港是世界公認的法治社會，特區政府嚴格遵守依
法辦事的原則。「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昨公開
警方向他提交的文件，當中大部分內容是他過往的
「港獨」言行資料，列舉其「港獨」言行如何影響國
家安全，包括創黨記招、大學論壇的演講內容、出席
電台節目時的言論，以及到台灣出席的活動等。陳浩
天本意是希望透露這些細節，來證明香港已淪為「警
察社會」，香港已無言論自由；殊不知，這反而證明，
警方、保安局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事前做足證據
搜集，做到有理有據，在法理上無從質疑和挑戰。

再回到英國外交部的聲明，該聲明表示，英國不支
持香港獨立，但香港擁有的高度自治、權利及自由，
是香港生活方式的核心，獲得全面尊重至關重要。這
和本港反對派反對特區政府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
的理由如出一轍，反映本港反對派和海外反華勢力不
講法律，千方百計把特區政府依法辦事政治化、妖魔
化，藉以擾亂人心，離間港人和特區政府、中央的良
好關係。

香港回歸已經21周年，經歷了多年的風雨洗禮，
廣大香港市民清楚，誰真心愛護香港，誰唯恐天下不
亂，全港各界堅決支持特區政府依法遏止「港獨」組
織，說明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明白鼓吹「港獨」和
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根本是兩回事，反對派將事件政
治化只能徒勞無功。

依法遏止「港獨」 豈容污名化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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